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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24_267458.htm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五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同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

行法律。 （释解） 本条是关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原则的规定。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是指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各司其

职，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严格依法办事，共同完成刑事诉

讼的任务。 分工负责，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要依法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格按照分工进行刑事诉讼

，不能互相更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超越职权行事。分

工负责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没有三机关分工负责

，就谈不上三机关的配合与制约。 互相配合是指公、检、法

三机关在分工负责的前提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互通情

报、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

任务。而不能互相封锁、互相扯皮、互相刁难、彼此抵销力

量，影响刑事诉讼任务的完成。在工作中，公、检、法三机

关也可能发生一些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的，正确的态度应当

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充分协商，依据事实和法律，

求得统一的认识。 互相制约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

中要坚持原则，互相监督，发现错误及时提出或纠正，保证

案件不错不漏，不枉不纵。互相制约的根据是案件事实和国



家法律，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应当积极

去办。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就不能办。违反国家法律的，

应当积极提出意见，帮助有关单位改正，发挥制约的积极作

用。决不能为了照顾关系，讲情面，而放弃原则，给工作造

成损失。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统一的不可分割

的，分工负责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没有分工负责

，三机关的职权可以互相行使，也就谈不上配合与制约。只

有分工负责，没有互相配合与制约，刑事诉讼任务也不能顺

利完成。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

者不可分割。如果只讲配合不讲制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

不能及时防止和纠正，法律就不能正确贯彻和执行，案件也

就不能正确处理，配合的目的也就实现不了。如果只讲制约

，不讲配合，就容易出现互相扯皮，彼此抵销力量，影响诉

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所以，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的原则，必须有全面、正确的理解，才能在实践中正确贯

彻执行，才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分工负责在刑事诉讼中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职能上的分工，公安机关负责侦

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批准逮捕、检

察、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

负责审判；2.案件管辖上的分工。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

件；人民检察院负责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

的渎职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民主权

利、人身权利的犯罪；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检察院

也可以立案侦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

案件；公安机关则负责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和人民检察院自行

侦查的案件以外的案件。 互相配合则体现在：1.公安机关的



立案、侦查，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提起公诉做好准备；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而应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要及时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若需要

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则由人民检察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需要通缉被告人时，应当通知

公安机关执行；2.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为法院的审判做好准备

，法院对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

罪事实和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就应当及时开庭审判；人民

法院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除特定情况外应当派员出席

法庭支持公诉。 互相制约体现在：1.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要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如不批准，公安机关

认为应当逮捕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检察院不接受，可向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2.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

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公安

机关。公安机关认为应当起诉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

不被接受，可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请复核；3人民检察院对公安

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可

通知公安机关纠正。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也实行监

督。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时，有权按第二审

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公、检

、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过去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

强调三机关的相互配合，现在立法与实践尽管依然重视互相

配合，但互相制约的观念和程序均得到加强。如本法有关法

院对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程序的规定就弱化了人民检察院与

人民法院之间的配合，加强了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 .在分

工负责的前提下，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是一个辩证统一的综



合体，必须全面贯彻，不能过分偏执于其中某一方面。只有

互相制约，才可以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从而保障诉讼的科

学性、公正性，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充分保障人权，但只制约

不配合，有时会放纵犯罪，影响刑事诉讼工作的高效开展，

从而无法准确、及时地查清事实真相，抓获罪犯。基于此，

三机关之间的理想关系应当是，以互相制约为主，在此前提

下强调积极配合，本法对三机关之间的关系的设定就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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